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9 期(Oct. 2011) 69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減量關鍵工具建立實務探討 
 

丁涴屏* 

 

摘   要 

由於電網排放係數計算工作複雜且困難，一般溫室氣體減量專案執行者難以進

行，多需借助顧問業者協助方有能力進行溫室氣體減量之額度計算工作，加上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於 99 年度公告的「溫室氣體查驗指引」中，對電力系統之排放係數

計 算 訂 定 有 嚴 格 規 範 ， 需 完 全 依 照 聯 合 國 清 潔 發 展 機 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之電力系統排放係數計算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進行。有鑑於此，筆者彙集相關數據與規範進行本島之電

網排放係數計算工作，並協助能源局針對其中較具爭議性議題召開多次專家會議與

業界說明會，期於未來能提供計畫型減量業主、開發商、指定經營實體等於編寫和

審定計畫文件及計算減量時之參考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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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CDM 為京都議定書為協助公約附件一國家，以經濟有效及更具彈性之方式履

行其溫室氣體減量承諾的一種彈性機制。藉由“境外減量”在本國以外之非附件一國

家取得較低成本之減量額度，實現其減量目標，緩解國內人為溫室氣體排放之減量

壓力，同時促進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合作。  

該機制於 2005 年京都議定書進入強制執行階段後，得到了很大的發展動力。

附件一國家可透過 CDM 減量計畫的執行，以較低的代價達到排放減量目標，而發

展中國家也可因此獲得協助，將它們的消費和生產模式變得更為環保。  

礙於我國國際地位的特殊情況，現階段尚無法參與京都議定書所規劃的各項彈

性機制，但為面對此波全球環境保護的新趨勢，臺灣將以未來之經濟發展與轉型為

考量，在國家安全與氣候變遷調適的前提下以法律為基礎，參考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之相關規範，規劃我國的減量目標及減量措施，以展現臺灣願意與國際社會

共同承擔溫室氣體減量義務的誠意與決心。  

鑒於溫室氣體減量法生效前各部會已推動的自願減量協議、專案輔導計畫與環

評案件產生之抵換需求，國內需要建立一套統一的認定標準。此需求使環保署於

99 年 9 月 10 日發布「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既抵換專案推動原則」 [1]，以建構我國的

溫室氣體減量專案管理機制。其中抵換專案部分主要參採聯合國 CDM 之減量方法

與工具規範，環保署並於「溫室氣體查驗指引中」[2]明確指出，專案中涉及電力系

統的排放係數計算須符合 CDM 最新版本「電力系統排放係數計算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之要求。但考量進行該系數之計

算工作時所需資訊龐雜，範疇涉及電網整體訊息不易取得與進行，為鼓勵業者能順

利投入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故現階段急需建立並公告一套符合一致性原則的電網排

放係數計算原則。期於未來能提供計畫型減量業主、開發商、指定經營實體等於編

寫和審定計畫文件及計算減量時之參考和引用。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9 期(Oct. 2011) 71 

二、電網排放係數應用性說明 

本計算所引用之電網排放係數計算工具，係引用聯合國清潔發展機制"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version 02.2.0)[3]"計算工具，藉

由計算發電系統之合併邊際(combined margin, CM)排放係數，決定一個減量計畫

(project) 所產生或減少電網電力傳輸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  

以下將應用此係數的減量計畫概分為兩類：  

1.計畫活動供應電力到電網：此類型之減量計畫活動會產生電力並輸送至電網，其

溫室氣體減量貢獻，源自於計畫活動本身的發電排放係數較電網中被取代的其他

發電來源為低，例如再生能源類型之發電計畫活動的排放係數為零，低於其他各

類型之火力發電廠。  

2.計畫活動減少消耗電網供應電力：此類型之減量計畫活動可藉由提高效率或發電

行為，使計畫活動對電網電力的需求量降低。例如，建築物裝設節能燈泡以減少

電網電力的消耗，或於計畫活動廠址回收廢熱以產生電力，減少來自於電網端的

電力使用。  

本係數除可便利國內廠家引用以申請國際減量額度外，亦可作為自願減量 /抵

換專案之二氧化碳減量計算依據，供產業申請抵換減量額度之計算使用。表 1 詳列

能源 /工業部門減量計畫適用範圍說明。  

表 1 電力部門的減量計畫適用範圍  

計畫類型 計畫活動 減量成效 是否與電網連接 

設置與操作再生能

源發電併聯電網 

例：自風力發電產生

零排放的電能 

減少電網中其他電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 

設置與操作天然氣

複循環發電機組發

電併聯電網 

自高效能天然氣電

廠產生低排放的電

力 

減少電網中其他排放

係數更高電廠的溫室

氣體排放 

是 

設置與操作汽電共

生發電併聯電網 

於現場產生電力避

免使用電網電量的

需求 

減少電網中其他電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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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力部門的減量計畫適用範圍(續) 

計畫類型 計畫活動 減量成效 是否與電網連接 

改造現有與電網連

接的燃煤電廠，以提

高發電效能 

因發電容量與利用

率的提升，產生更高

的電力併入電網 

減少電網中其他電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 

在建築物中安裝節

能燈泡 

減少電網中的電力

消耗 

減少電網中其他電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 

三、計算範疇說明 

電網排放係數計算範疇係指透過輸配電網路與計畫活動(project activated)產生

實際連結之發電廠，其中應包含該發電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線損及廠內用

電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示意如圖 1 所示：  

 

 

 

 

圖 1  電網排放係數計算範疇  

四、計算原則與方法[3] 

1.鑑別相關電力系統  

工具中所指之計畫電力系統，乃是透過輸配網路與計畫活動產生實際連結

之發電廠；而連結電力系統乃是透過輸配電網路與計畫電力系統實際連結之國

家或是國際性電力系統。  

電力由連結電力系統移轉至計畫電力系統，係定義為電力進口。至於由計

畫電力系統移轉至連結電力系統之電力，則定義為出口電力。在此處由於台灣

本島之電力系統並無引入國外電力，故無須考量連結電力系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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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是否納入輸配電網路外之發電廠  

在電網排放係數計算工具中，減量計畫之電力系統排放係數可以針對輸配

電網路電廠來計算，也可以納入輸配網路外之電廠來計算。在後者情況時，需

要符合計算工具附錄二程序中所列關於輸配網路外電廠之條件。亦即是輸配網

路外電廠之發電裝置容量至少需為輸配網路電廠裝置容量 10%；同時負面影響

輸配網路穩定性與可靠性之限制因素，乃是發電限制而非其他因素(例如輸配電

容量限制)。  

3.決定操作邊際排放係數(operation margin, OM)計算方法  

操作邊際排放係數(EFgrid,OM,y)之計算，係依據以下方法之一進行：  

(1)簡單 OM(simple OM) 

(2)簡單調整 OM(simple adjusted OM) 

(3)調度數據分析 OM(dispatch data analysis OM) 

(4)平均 OM(average OM) 

此 4 種方法將於步驟四中作進一步之詳細敘述。對於(1)、(2)、(4)等 3 種方

法，排放係數之計算可以使用以下 2 種數據年份之 1 種。  

a.事前(ex ante)方案：選用事前方案時，僅在確證階段進行 1 次排放係數之決

定工作，在信用額度授與期間無須進行監督或是排放係數之重新計算。  

b.事後(ex post)方案：選取事後方案時，排放係數係針對計畫活動替換之年度

電力網路狀態決定，因此在進行監測時需要每年更新此項係數。  

4.依據選定方法計算操作邊際排放係數  

(1)簡單 OM 

簡單 OM 之排放係數計算法係計算供電給整個系統之所有發電廠(不包括低

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廠 /機組)之每單位淨發電量的 CO2 排放量(tCO2/MWh)。  

此處簡單 OM 之計算有 2 種方案選項： 

方案 a：依據每個發電機組之淨發電量與該機組之 CO2 排放係數  

方案 b：依據供電給整個系統之所有發電廠之總淨發電量與燃料種類和計畫

電力系統之總燃料消耗量   

只有在下列情況下才能選用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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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 a 之必要數據無法取得；與  

(b)僅有核能發電廠與再生能源電廠被視為是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來源；與  

(c)計算中未納入輸配網路外電廠。  

方案 a：依據每個發電機組之淨發電量與該發電機組之 CO2 排放係數  

 

(1) 

其中：EFgrid, OMsimple,y=年度的簡單 OM 排放係數  

EGm,y=m 廠 y 年傳輸至電網之之淨發電量  

EF EL,m,y=m 廠 y 年之電力排放係數  

m=電網中除了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廠 /機組外之所有發電單元  

y=步驟三中所選定的相關計算年度  

方案 b：依據供電給整個系統之所有發電廠之總淨發電量與燃料種類和計

畫電力系統之總燃料消耗量   

 

(2) 

 

其中：EFgrid, OMsimple,y=年度的簡單 OM 排放係數  

FCi,y=發電單元於 y 年所消耗之化石燃料量  

NCVi,y=y 年燃料種類 i 之熱值  

EFCO2,i,y=y 年 i 燃料種類之二氧化碳排放係數  

EGm,y=m 廠 y 年傳輸至電網之之淨發電量  

(2)簡單調整 OM 

簡單調整 OM 排放係數(EFgrid, OM-adj,y)乃是簡單 OM 排放係數之變形。係將

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來源與其他發電來源之發電廠 /機組分離出來所求得之排

放係數。如同簡單 OM 法之方案 A 一般，其計算係依據每個發電機組之淨發電

量與該機組之排放係數，公式如下：  

2i,y i,y CO ,i,y
,

grid,OMsimple,y
y

FC NCV EF

EF
EG

i m

 



m,y EL,m,y
grid,OMsimple,y

m.y

EG EF
EF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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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λy (%)=第 y 年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源之發電小時 /每年 8,760 小時。  

m=電網中除了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廠 /機組外之所有發電單元  

k=所有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廠 /機組外之發電單元  

y=步驟三中所選定的相關計算年度  

(3)調度數據分析 OM 

調度數據分析 OM 排放係數(EFgrid, OM-DD,y )之決定，係依據取代輸配網路電

力之每個小時 h 時之實際被調度邊際電力網路發電機組之排放率來計算。此項

方法不適用歷史數據，因此需要對於 EFgrid, OM-DD,y 進行年度監督。排放係數之

計算公式為：  

 

(4) 

 

其中：EFgrid, OM-DD,y=年度的調度數據分析 OM 排放係數  

EGPJ,h=在 y 年的 h 小時因計畫活動所造成的調度電量  

EF EL,DD,h=在 y 年 h 小時因計畫活動所調度電量之 CO2 排放係數  

EGPJ,y=在 y 年因計畫活動所調度之總電量  

若 是 具 備 每 小 時 之 燃 料 消 耗 數 據 時 ， 每 小 時 排 放 係 數 之 決 定 係 依 據 下 列 公

式：  

 

(5) 

其中：EFEL, DD,h =在 y 年 h 小時因計畫活動所調度電量之 CO2 排放係數  

FCi,n,h=n 發電單元於 h 小時所消耗之化石燃料量  

NCVi,y= y 年燃料種類 i 之熱值  

EFCO2,i,y = y 年 i 燃料種類之二氧化碳排放係數  

EGn,h=n 發電單元於 h 小時之發電量  

m,y El,m,y k,y El,m,y
grid,OM-adj,y y y

m.y k.y

EG EF EG EF
EF (1 λ ) λ

EG EG

 
     

 

PJ,h EL,DD,h
grid,OM-DD,y

PJ,y

EG EF
EF

EG


 

2i,n,h i,y CO ,i,y
i,m

EL,DD,h
n,h

FC NCV EF

EF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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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所消耗之化石燃料種類  

n=在電網中最先調度者  

否 則 可 利 用 下 列 公 式 依 據 網 路 發 電 機 組 之 能 源 效 率 與 使 用 燃 料 種 類 來 計 算

每小時排放係數：  

 

(6) 

其中：  EF EL,n,y =在 y 年電網中最優先被調度之發電單元 n 之 CO2 排放係數  

(4)平均 OM 

平均 OM 排放係數( EFgrid, OM-adj,y )之計算，係依據供電給輸配網路之所有電

廠之平均排放率，使用敘述於(a)項下針對簡單 OM 方法之指引，但是包括所有

針對低成本 /必須運轉發電廠之計算公式。  

5.計算容量邊際排放係數(build margin, BM) 

使用來計算 BM 之發電機組樣本群，包括下列 2 種之一：  

a.最近建成之一組 5 個發電機組；  

b.最近所建成包含系統總裝置容量 20%之一組新添加發電機組。  

BM 排放係數乃是所有發電機組 m 在最近年度 y 之發電量加權平均排放係

數(tCO2/MWh)。計算方式如下：  

 

(7) 

 

其中：m=包含在 BM 中的發電單元  

y=可以被接受的近期歷史發電數據  

6.計算合併邊際(CM)排放係數  

合併邊際排放係數之計算公式如下：  

EFgrid, CM,y = EFgrid, OM,y × wOM + EFgrid, BM,y × wBM                  (8) 

對於 wOM 與 wBM 使用之預設值為：  

a.風力發電與太陽能發電計畫 wOM = 0.75 與 wBM = 0.25 

n,h EL,n,y
EL,DD,h

n,h

EG EF
EF

EG


 



m,y EL,m,y
grid,BM,y

m,y

EG EF
EF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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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有其他計畫  wOM=0.5 與 wBM =0.5 第 1 段信用額度授與期間；第 2 段與第

3 段授與期間則使用 wOM=0.25 與 wBM=0.75。  

 

五、建立本島電力部門基線排放因子 

5.1 鑑別相關電力系統 

為便於台灣發電計畫確定基線排放因子，將電網邊界統一劃分為台灣本島電

網、澎湖及金門地區電網。待計算原則確立後，再進行澎湖及金門地區電網排放

係數計算。另依據台電「第七輸變電計畫」規劃，未來本島發電系統將與外島發

電系統進行連結，故後續將視本島電網實際連結狀態進行電網排放係數計算邊界

調整。  

表 2  本島電網涵蓋範圍  

電網名稱 覆蓋區域 

台灣本島電網 

(計算範疇) 

台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栗縣、台中市、彰化縣、

雲林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花蓮縣、宜

蘭縣 

澎湖地區電網 澎湖縣 

金門地區電網 金門縣 

馬祖地區電網 連江縣 

5.2 操作邊際排放係數計算(operation margin, OM) 

依據 CDM 減量計算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的定義來說，電網排放係數是為計算電網中有多少電量會因計畫活動的發

電上網而被替代或稱調度下電網，為此該工具設計了 4 種 OM 計算方法，使用者

可依據數據之可取得程度進行選擇，以下將 4 種 OM 計算方法進行比較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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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M 計算方法差異性分析  

種 類 定 義 

simple OM 系統中不包含 LCMR 發電的單位淨發電量之 CO2 排放  

simple Ad OM 以 LCMR 發電比例對所有發電單元的 CO2 排放係數作加權計算 

dispatch OM 以每小時因計畫活動所造成的調度電量進行 CO2 排放係數計算 

average OM 計算系統中所有發電單元之單位淨發電量之 CO2 排放 
low-cost/must-run (LCMR) ：指低發電成本或必須運轉的發電機組，此類型電廠典型有水力、地熱、風力、低成

本生質能、核能與太陽光電。若煤被明顯地使用為必須運行機組，則其亦應納入 LCMR 範疇中。 

此 4 種計算方式可分為包含低成本 /必須運轉機組(low-cost/must-run, LCMR)

與不包含 LCMR 2 種。有這樣的分別是因為 LCMR 在調度原則中通常是屬於不會

被調度下電網的電量，意指該發電量將不受計畫活動影響，故於 OM 的計算中可

優先將其排除。目前我國只有再生能源類型的發電機組(不含抽蓄式、水壩式水力

發電系統)不受調度影響。  

表 4  OM 計算條件限制比較  

OM 選項 條件 限制 

simple OM  選項 a：可取得每個發電機組之淨

發電量與 CO2 排放係數資訊 

選項 b：可取得總淨發電量、燃料

種類及燃料消耗量資訊 

--僅有核能發電廠與再生能源電廠被

視為是 LCMR  

--計算中未納入輸配網路外的電廠 

--最近五年的 LCMR 發電量不可超過

電網發電量的 50%  

simple adjusted 

OM  

LCMR 的年運轉時數  須具備 simple OM 的選項 A 條件  

目前無法取得所有機組的個別發電資

訊  

dispatch data 

analysis OM  

--發電機組年替代電網電量資訊  

--每年之每小時淨發電量資訊  

--每年之每小時燃料消耗資訊  

須具備計畫發電機組年替代電網電量

訊息  

average OM  同 simple OM  須具備 LCMR 的淨發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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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CDM 之減量計算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中，若以計算所需訊息完全可以取得的狀態來說，OM 計算方法的選擇依

次為 dispatch data analysis OM>simple OM>simple adjusted OM>average OM，因

OM 的義涵是要算出電網中實際可以被取代之電量的發電排放係數，因此排序的

首選必定是計算出電網中實際將被計畫活動所取代之發電量之排放係數，但目前

dispatch data analysis OM 係數的計算因牽涉到小時層級的實際電網調度資訊，現

階段數據資訊不夠完整透明，故無法選用。  

第 2 選擇是 simple OM 的計算方法，在此類計算方式中已將低成本及必須運

轉的發電項目予以排除，如再生能源及核能等發電方式，但在計算工具中亦同時

提及，若煤在電網發電中屬於明顯的"必須運行機組"，則燃煤發電也需要被納入

LCMR 中。此規範是為了確保不被調度的電力能確實自 OM 計算範疇中被排除，

但如此一來，將使得 LCMR 的發電量大於電網總發電量的 50% (不符合 simple OM

使用規範)，如表 4 OM 計算條件限制比較所示。  

最後 average OM 與 simple adjusted OM 的計算範疇實質上是涵蓋了電網中的

所有發電機組在內，其中包含再生能源及核能發電等機組，非僅計算"電網中實際

可以被取代之電量的排放係數"。只能說此種計算方式符合 OM 計算的保守性原

則，但還是應在其它選項數據取得有困難的狀態下才作選用。又 simple adjusted 

OM 計算時需要 LCMR 的年總運轉時數，目前尚無法取得該數據故將此計算方式

於選項中排除。  

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可供計算之 OM 選項為 simple OM 與 average OM 兩

種，在計算方法上 simple OM 排除了不被調度影響之發電機組的排放狀態，所以

當然較 average OM 更為貼近 OM 意涵。然若欲選擇 simple OM 計算方法，則釐

清燃煤是否為我國不受調度因素影響的基載電力，是主要需要討論的議題。  

目前已協助經濟部能源局針對此議題召開多次專家會議進行討論，凝聚各方

共識。會中專家提出要避免燃煤機組引起的爭議可改採 average OM 的計算方式，

但仍有多數專家認為，台灣能源多數仰賴國外進口，電力調度取決燃料成本因素，

並非一定是以燃煤機組為基載電力，且目前我國燃煤機組的發電狀態實際上也需

要接受調度，並非如再生能源發電般隨發即用，因此仍支持若使用 simple O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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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時，可將燃煤機組自 LCMR 中排除的看法。  

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因自產能源缺乏，考量經濟因素多以燃煤電廠為基載雖

為實際狀態，但亦應考量我國之電網結構為因應「永續能源政策綱領」之相關目

標與策略。例如於供給面推動能源結構低碳化、策略面上執行「擴大天然氣使用

方案」及提高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量等方案之影響，是否使得燃煤電廠發電量受

低碳燃料之排擠，已有環保調度之實際情形發生，可再作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

以釐清本島電網的實際狀態。以下依據兩種 OM 計算方法進行試算：  

 simple OM：依據聯合國「電網排放係數計算工具-02.2.0 版」 [3]，採 4.選項

(1)simple OM 中的方案 B 選項，以本島電力系統的化石燃料消耗總量、淨

發電上網量進行電網中的 OM 排放係數計算。  

 average OM：採用 4.選項(4)average OM 進行 OM 排放係數計算。計算方法

與 simple OM 同，但需包含電力系統中總的淨發電上網電量(包含 LCMR 發

電量)、及化石燃料消耗總量進行電網中的 OM 排放係數計算。  

表 5  96~99 年本島 simple OM 與 average OM 排放係數試算  

CO2 排放量 淨發電量 淨發電量 LCMR EFsimple EFaverage 
年度 

[tCO2] [MWh] [MWh] [tCO2/MWh] [tCO2/MWh] 

綜合電業 85,874,040 106,199,671   0.81   

IPP 26,332,510 35,347,888   0.75   

汽電共生 7,203,199 9,508,201   0.76   
96 

total 119,409,749 151,055,761 196,683,210 0.77 0.61 

綜合電業 85,663,969 107,438,341  0.80  

IPP 26,220,631 34,595,055  0.76  

汽電共生 5,948,081 7,517,472  0.79  
97 

total 117,832,681 149,550,868 195,557,429 0.78 0.60 

綜合電業 76,120,234 96,051,530  0.79  

IPP 27,799,263 37,220,784  0.75  

汽電共生 7,101,577 9,062,908  0.78  
98 

total 111,021,075 142,335,221 188,862,303 0.77 0.59 

96~98 年平均 0.78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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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6~99 年本島 simple OM 與 average OM 排放係數試算(續) 

CO2 排放量 淨發電量 淨發電量 LCMR EFsimple EFaverage 
年度 

[tCO2] [MWh] [MWh] [tCO2/MWh] [tCO2/MWh] 

綜合電業 83,498,103 110,059,183   0.76  

IPP 28,458,699 38,676,993   0.74  

汽電共生 5,695,418 7,145,457   0.80   
99 

total 117,652,219 155,881,634 203,040,400 0.76 0.58 

97~99 年平均 0.77 0.59 

 

5.3 電量邊際排放係數計算(build margin, BM) 

計 算 所 有 發 電 裝 置 (m) 於 最 近 年 度 (y) 之 發 電 量 加 權 平 均 排 放 係 數

(tCO2/MWh)。計算方式選擇最近新增裝置容量佔總發電量(MWh)的 20%發電裝置

容量進行計算。  

表 6  98 年各類型發電技術之新增裝置容量佔比  

時

間 
90 年裝

置容量 
91 年裝

置容量 
92 年裝

置容量 
93 年裝

置容量 
94 年裝

置容量 
95 年裝

置容量

96 年裝

置容量

97 年裝

置容量

98 年裝

置容量

新增

裝置

容量

新增裝置

容量比例 

代

號 
A B C D E F G H I 

J = 
I-A

% 

火

力 
25,266 27,695 29,721 31,534 32,595 34,374 35,094 35,501 36,470 11,204 96.07 

水

力 
4,422 4,502 4,511 4,510 4,512 4,512 4,523 4,540 4,539 117 1.00 

核

能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0 0.00 

風

力 
0 0 0 0 13 93 157 241 342 342 2.93 

合

計 
34,832 37,341 39,376 41,188 42,263 44,123 44,918 45,426 46,495

11,663
100.00 

佔

比 
75% 80% 85% 89% 91% 95% 97% 98% 100%   

資料來源：調度處發電月報；汽電共生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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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99 年各類型發電技術之新增裝置容量佔比  

時

間 
90 年裝

置容量 
91 年裝

置容量 
92 年裝

置容量 
93 年裝

置容量 
94 年裝

置容量 
95 年裝

置容量

96 年裝

置容量

97 年裝

置容量

98 年裝

置容量

99 年裝

置容量

新增

裝置

容量

新增裝

置容量

比例 

代

號 
A B C D E F G H I J 

K=
J-B

％ 

火

力 
25,266 27,695 29,721 31,534 32,595 34,374 35,094 35,501 36,470 37,717 10,023 94.94 

水

力 
4,422 4,502 4,511 4,510 4,512 4,512 4,523 4,540 4,539 4,579 77 0.73 

核

能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5,144 0 0.00 

風

力 
0 0 0 0 13 93 157 241 342 457 457 4.33 

合

計 
34,832 37,341 39,376 41,188 42,263 44,123 44,918 45,426 46,495 47,898 10,557 100.00 

佔

比 
73% 78% 82% 86% 88% 92% 94% 95% 97% 100%   

資料來源：調度處發電月報；汽電共生統計月報 

表 8 火力電廠發電排放係數  

電力供應

效率 

排放係數 

(tc/TJ) 
氧化係數 排放係數(tCO2/MWh) 

 變數 

A B C D=3.6/A/1,000*B*C*44/12 

燃煤電廠 EFCoal,Adv 45.00% 25.8 1 0.7568 

燃氣電廠 EFGas,Adv 60.00% 15.3 1 0.3366 

燃油電廠 EFOil,Adv 37.50% 21.1 1 0.7427 

電力供應效率資料來源：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annex default 
efficiency factors for power plants. 

 

表 9  EFOM 與 EFBM 計算結果  

year simple OM average OM BM (tCO2/MWh) 

96~98 0.78 0.60 0.65 

97~99 0.77 0.5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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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電網排放係數計算工作數據需求龐雜，範圍涉及本島電網之詳細燃料耗用、發

電量、機組效率及裝置容量等資訊，一般來說業者要獨力完成此項作業有相當的複

雜度與困難度。因此過去已執行的溫室氣體減量專案若涉及電網排放係數的計算，

其訊息來源可分為單獨計算台電發電部分或使用能源平衡表等兩大類。前者使用對

象主要為台電公司於抵換專案前所執行之減量計畫，因考量供電系統主要仍以台電

為大宗，且民營電廠及汽電共生之詳細發電訊息無法取得等因素，僅能依照聯合國

工具計算台電之排放係數；後者主要使用對象係民間所執行之減量計畫，因無法取

得電網之總體發電訊息故僅能以政府公開之統計數據進行估算。而使用能源平衡表

將產生汽電共生之發電燃料無法分攤且混入生質燃料計算等問題存在。  

由於訊息來源的不同與 OM 計算方法的選擇不同，目前存在著多種版本之電網

排放係數。國際間現有新加坡 [4]、大陸 [5]及烏干達 [6]等鼓勵聯合國 CDM 計畫發展的

國家，每年公布該國之電網排放係數，希望能便利計畫執行者、查驗機構及減量額

度購買者使用。我國為鼓勵業者投入溫室氣體之減量行列，也已積極進行電網排放

係數公告之相關討論及準備，若能凝聚各界共識將可望於年底前進行係數公告作

業，期能提供各界參考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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